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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已从传统的商品交易模式扩展至文化与艺术领域，美

术类电子商务逐渐成为连接艺术创作、传播与消费的重要桥梁。尤其在数字媒介、社交平台与新型商业

模式的推动下，艺术品、设计产品及相关文化内容的线上交易形态不断丰富，美术与电子商务之间的融

合呈现出多层次、跨媒介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美术类电子商务为研究对象，结合2025年全球艺术市场最

新动态，从其发展背景、主要模式、艺术价值转化机制及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重点探讨女

性藏家崛起、数字技术革新、IP产业化等新变量对行业的影响，剖析美术类电子商务在当代文化产业体

系中的功能与意义，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美术专业背景下的电子商务实践提供理论参

考与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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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e-commerce ha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ec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406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406
https://www.hanspub.org/


于玉萍 
 

 

DOI: 10.12677/ecl.2026.154406 357 电子商务评论 
 

expand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ommodity trading model to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fields. E-com-
merce in the field of fine arts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bridge connecting art creation,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Especially driven by digital media, social platforms and new busi-
ness models, the online transaction forms of artworks, design products and related cultural content 
have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The integration of art and e-commerce has shown a multi-level 
and cross-media development trend. This article takes the e-commerce of fine art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ombines the latest dynamics of the global art market in 2025, and conducts a systematic 
analysis from aspects such as its development background, main models, art valu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and the problems it faces. It focuses on discussing the impact of new variables such as 
the rise of female collectors, digital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P industrialization on the indust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unc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e-commerce in the field of fine arts in the con-
temporary cultural industry system, and looks forward to its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inspirations for e-commerce practices in 
the context of fine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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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刻改变了传统商业结构和消费方式。从最初的实物

商品在线交易，到如今涵盖服务、文化产品与数字内容的综合体系，电子商务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展。与

此同时，美术与艺术设计领域也在经历由传统创作与线下展销向数字化、网络化、平台化转型的过程。

在这一背景下，美术类电子商务应运而生，成为艺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重要新形态。 
美术类电子商务不仅涉及艺术品的线上销售，还涵盖艺术衍生品、数字艺术作品、原创设计产品、

文化 IP 内容等多种形式。与传统艺术市场相比，其具有传播范围广、交易效率高、参与门槛相对较低等

特点，对艺术生态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2025 年《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环球艺术收藏调查报告》显

示[1]，全球高净值藏家中 74%为千禧一代或 Z 世代，其中女性藏家的消费支出比男性高出 46%，且更倾

向于通过线上渠道购买新兴艺术家作品与数字艺术藏品，这一趋势进一步印证了美术类电子商务在连接

新兴消费群体与艺术市场中的核心作用。研究美术类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与艺术价值，对于理解当代艺

术与商业的互动关系，以及电子商务在文化产业中的功能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2.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概念与发展背景 

2.1.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概念界定 

美术类电子商务是指以互联网平台为主要载体，以美术作品、艺术设计产品及其相关文化内容为交

易对象，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艺术品展示、推广、交易与服务的一种商业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艺术性

与商业性的结合，即在遵循电子商务基本运行规则的同时，强调作品的审美价值、文化内涵与原创属性。 
与一般商品电子商务不同，美术类电子商务往往涉及艺术价值评估、版权保护、品牌塑造及文化传

播等复杂问题，其交易对象不仅是物质产品，更包含精神价值与文化意义。在数字技术赋能下，这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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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一方面，交易标的从传统绘画、雕塑延伸至数字藏品、虚拟 IP 衍生品等新型形态；

另一方面，交易场景从单纯的线上店铺升级为“VR 展示 + 线下体验 + 社交传播”的多元生态，形成了

“所见即所得、所感即所购”的消费闭环。 

2.2. 发展背景分析 

从技术层面看，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移动终端的普及以及数字影像技术的发展，为艺术作品的

高质量线上展示提供了可能。高清图像、3D 建模、虚拟展览等形式，使艺术作品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

制。从社会层面看，当代消费群体的审美意识不断提升，文化消费逐渐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艺术不再局限于专业收藏领域，而是以更加日常化、生活化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尤为显著的是，女性

藏家群体的崛起正在重塑艺术消费格局[2]：2024~2025 年间，女性高净值藏家在艺术品消费中的平均支

出超过男性两倍，其中 69%的女性愿意购买首次发现的艺术家作品，数字艺术藏品占比达 15%，高于男

性的 11%。这一现象背后，是女性消费群体对情感表达、身份认同的追求，以及对新兴艺术形式的开放

态度，为美术类电子商务提供了新的市场增长点。 
从产业层面看，文化创意产业被视为新兴经济增长点，美术类电子商务在推动艺术产业市场化、扩

大艺术影响力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以中国景德镇昌南里世界陶瓷潮玩小镇为例，其通过“陶瓷朋克”

核心理念，将传统陶瓷工艺与潮流文化结合，打造“零售 + 收藏 + 孵化 + 展示”的一体化电商模式，

实现了传统美术产业的现代化转型。这种“产业 + 电商 + 文旅”的融合模式，为地方美术资源的产业

化开发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3.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主要发展模式 

3.1. 艺术品电商平台模式 

艺术品电商平台是美术类电子商务最具代表性的形式之一。这类平台通过整合艺术家资源、画廊资

源与消费者需求，实现艺术作品的在线展示与交易。平台通常提供作品信息介绍、艺术家背景说明、价

格区间及售后服务等功能，部分头部平台还引入了专业鉴定机构与第三方支付担保机制，以提升交易可

信度。 
根据定位差异，该模式可细分为综合型平台与垂直型平台：综合型平台如雅昌艺术网、Artsy，涵盖

古今中外各类艺术品，强调资源整合能力；垂直型平台如专注于当代青年艺术的“艺术仓”公众号、聚

焦非遗手工艺品的“东家”，则通过精准定位特定消费群体与艺术门类，提升服务专业性。2025 年巴塞

尔报告显示，艺术家直销已成为按价值计算的第二大艺术消费渠道，这一趋势推动平台模式向“去中介

化”方向发展，部分平台开始转型为艺术家个人品牌的孵化与推广载体。该模式降低了艺术品交易的门

槛，使更多非专业收藏者能够参与艺术消费，同时也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了展示与变现的渠道[2]。但与此

同时，艺术品价值评估与信任机制仍是其面临的核心问题，尤其对于中低端市场，作品真伪鉴定、价格

虚高仍是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瓶颈。 

3.2. 原创设计与艺术衍生品电商 

与传统艺术品交易相比，原创设计产品与艺术衍生品更适合电子商务环境。这类产品包括插画衍生

品、文创产品、艺术家品牌商品等，兼具实用性与审美性，能够满足大众日常消费中的审美需求。 
该模式的核心在于“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通过将专业艺术元素转化为大众可接受的商品形

态，实现艺术价值的大众化传播。典型案例包括景德镇昌南里的陶瓷潮玩衍生品，其通过与米菲等国际

IP 联名，开发“下午茶套装”“花园口杯礼盒”等产品，让传统陶瓷工艺以潮流消费品的形式进入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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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市场[3]；又如故宫文创通过电商平台推出的书画衍生品、生活家居类产品，年销售额突破 15 亿元，

实现了传统文化 IP 的商业变现[4]。这类模式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标准化生产降低了成本，适应电商平

台的规模化销售需求；另一方面，产品的实用性提升了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使艺术消费从“收藏型”转

向“日常型”，扩大了艺术市场的受众基数。 
通过电商平台，艺术设计成果可以转化为可规模化生产与销售的商品，实现艺术价值的市场转化。

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艺术创作者生存压力，也推动了艺术走向大众生活。未来，随着个性化消

费需求的增长，“定制化衍生品”将成为新的发展方向，即消费者通过平台参与设计过程，实现“一人一

物”的个性化艺术消费。 

3.3. 数字艺术与虚拟艺术品交易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艺术逐渐成为美术类电子商务的新兴领域。数字插画、影像艺术、虚拟

装置等作品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展示与交易，而 NFT (非同质化代币)技术的出现，为数字艺术的“唯

一性”与“稀缺性”提供了技术保障，推动了数字艺术交易的规范化发展[5]。 
该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 NFT 数字藏品交易，如 OpenSea、鲸探等平台，交

易标的包括数字画作、虚拟角色、艺术化表情包等；另一类是基于数字内容授权的交易模式，如视觉中

国旗下的数字艺术平台，通过版权授权让数字艺术作品在商业场景中实现价值变现。值得注意的是，女

性藏家在这一领域的参与度显著提升，“X 世代”女性的数字艺术品持有比例超过其他任何性别和年龄

群体，这一现象打破了数字艺术市场“男性主导”的刻板印象，反映出数字艺术在情感表达与身份认同

方面的独特优势[6]。但数字艺术交易也面临诸多争议，2025 年初的“九尾狐数字藏品案”[7]便是典型例

证：投资者黄某购买的数字藏品随平台停运无法访问，法院最终判决运营方全额退款，这一案例揭示了

数字藏品交易中的核心矛盾——区块链存证不等于资产保全，用户购买的往往只是访问权而非所有权。

此外，数字艺术的版权保护、价值评估标准缺失等问题，也制约着该模式的健康发展。 

4. 美术类电子商务中的艺术价值转化机制 

4.1. 审美价值到商品价值 

在美术类电子商务中，艺术作品需要在保持审美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商品化转化。平台通过视觉呈现、

品牌叙事与文化包装，使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被转译为消费者可理解、可接受的价值符号。这一转化过

程并非简单的商业包装，而是对艺术语言与市场语言的重新整合，考验着创作者与平台对艺术本质的把

握能力[8]。 
具体而言，转化路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首先，通过高清影像、3D 建模等技术手段，还原艺术作品

的色彩、纹理与细节，使线上展示的审美体验接近线下；其次，通过故事化叙事赋予作品情感价值，如

艺术家的创作历程、作品背后的文化寓意等，激发消费者的情感共鸣；最后，通过场景化营销将作品与

生活场景绑定，如 ArtPlusHome 的 VR 预览功能，让消费者直观感受到艺术品对生活空间的美化作用，

从而将审美需求转化为购买行为。在这一过程中，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并未被削弱，而是通过商业传播

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可，形成了“审美价值→情感价值→商品价值”的转化闭环。 

4.2. 艺术品牌与 IP 化运作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艺术家个人风格与艺术作品逐渐被视为品牌资产。通过持续输出作品、塑造视

觉体系与文化理念，艺术家可以形成具有辨识度的艺术品牌，而 IP 化运作则进一步拓展了艺术价值的边

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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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 IP 化的核心在于“符号化提炼与跨媒介延伸”：一方面，将艺术家的核心创作元素提炼为可识

别的视觉符号，如草间弥生的“波点”、村上隆的“太阳花”，形成强烈的品牌辨识度；另一方面，通过

授权合作将艺术符号延伸至多种产品形态，如陶瓷潮玩、服装配饰、数字藏品等，实现“一 IP 多产品”

的价值变现。景德镇昌南里的“昌南仔”IP 便是成功案例，其以陶瓷工艺为核心元素，开发出限量版潮

玩、家居用品等系列衍生品，通过电商平台实现全球销售，使传统陶瓷艺术成为具有潮流影响力的文化

符号。此外，艺术 IP 的线上传播还形成了“粉丝经济”效应，消费者通过购买 IP 衍生品获得身份认同，

进而参与到 IP 的二次创作与传播中，形成良性的价值循环。 

4.3. 文化价值的传播与再生产 

美术类电子商务不仅是交易行为，更是文化传播过程。通过网络平台，艺术作品得以进入更广泛的

社会空间，在传播中不断被解读与再生产。这种传播机制使艺术价值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而是参与到

大众文化语境中，形成新的文化认同与审美趣味。 
女性藏家群体的崛起为文化价值传播注入了新的维度。研究表明，女性藏家更倾向于支持女性艺术

家与非主流艺术门类，其藏品中女性艺术家作品占比远高于男性藏家的[10]。这种偏好通过电商平台的算

法推荐机制得以放大，使更多小众艺术、女性艺术作品获得曝光机会，推动了艺术生态的多元化发展。

此外，社交媒体的介入使艺术传播从“单向展示”转向“双向互动”，消费者通过点赞、分享、评论等行

为参与艺术讨论，甚至通过二次创作生成新的文化内容，如将购买的数字藏品用于社交头像、短视频创

作等，使艺术的文化价值在传播中不断丰富与再生。 

5. 美术类电子商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5.1. 艺术价值与商业逻辑的冲突 

电子商务强调效率、流量与转化率，而艺术创作往往强调独立性与精神表达。二者在目标取向上的

差异，可能导致艺术创作趋于迎合市场，削弱其思想深度与实验性。在流量至上的逻辑下，部分电商平

台通过算法推荐热门风格作品，导致艺术家为获得更多曝光而刻意模仿流行趋势，形成“千作一面”的

同质化现象。例如，在数字艺术平台上，生成式 AI 创作的“唯美风景”“卡通形象”类作品因点击率高

而被大量推送，而具有批判精神、实验性的作品则因流量不足难以获得关注。 
此外，商业逻辑对艺术价值的解构还体现在定价机制上。电商平台的价格透明化与比价功能，使艺

术作品的价值更多地与市场供需挂钩，而非艺术本身的思想内涵与创作难度。部分艺术家为适应电商销

售，不得不降低作品定价或简化创作流程，导致艺术价值的“扁平化”。如何在商业化过程中保持艺术

的独立价值，实现商业效率与艺术精神的平衡，是美术类电子商务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 

5.2. 版权保护与原创性问题 

在网络环境下，艺术作品容易被复制与传播，版权保护难度较大。原创作品的侵权问题不仅损害艺

术家的权益，也影响整个艺术电商生态的健康发展。这一问题在数字艺术领域尤为突出：一方面，数字

作品的复制成本极低，侵权行为难以察觉；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性虽保障了交易记

录的不可篡改，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原创性认定问题。 
2025 年“九尾狐数字藏品案”便暴露出版权保护的多重困境：涉案平台将未取得著作权授权的图片

包装成 NFT 销售，既侵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又导致投资者权益受损[6]。此外，司法实践中对数字藏

品的权属认定仍存在争议，部分法院将其定性为“投资行为”，部分则认定为“商品买卖”，这种法律适

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版权保护的难度。除数字艺术外，原创设计衍生品的侵权现象也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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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某电商平台上的陶瓷潮玩产品，大量模仿景德镇昌南里的“陶瓷朋克”风格，却未获得任何授权，严

重损害了原创者的利益。建立完善的版权保护机制，包括技术层面的溯源系统、法律层面的明确界定、

平台层面的审核责任，是美术类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 

6.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 

6.1. 平台专业化与细分化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 

未来，美术类电子商务平台将朝着专业化与细分化方向发展，根据艺术门类、风格类型与消费群体

进行精准定位，提高服务质量与艺术可信度。一方面，垂直类平台将进一步细分赛道，如专注于女性艺

术、非遗手作、数字潮玩等小众领域，通过深度挖掘细分市场的需求，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服务；另一方

面，综合类平台将加强专业化建设，引入更多艺术领域的专业人才，提供作品鉴定、艺术咨询、收藏规

划等增值服务，提升平台的专业权威性。 
例如，针对女性藏家群体，可打造聚焦女性艺术家作品、强调情感表达与生活美学的专属电商平台，

提供个性化推荐、艺术沙龙、线下品鉴等定制化服务；针对数字艺术爱好者，可建立集创作、交易、展

示、版权保护于一体的全链条平台，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作品溯源，解决原创性认定问题。平台的专业

化与细分化，将有效缓解当前市场中同质化、低信任度的问题，推动行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 

6.2. 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 

线上展示与交易将与线下展览、艺术活动相结合，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的综合模式。这种

融合有助于增强消费者的艺术体验感与信任度，弥补纯线上交易的体验缺失。例如，景德镇昌南里世界

陶瓷潮玩小镇通过“线上电商平台 + 线下艺术中心”的模式，线上展示产品信息、接收订单，线下举办

潮流艺术展、艺术家见面会、手工体验课等活动，吸引消费者实地参与，形成“线上种草、线下消费、线

上分享”的闭环生态。 
此外，“VR/AR + 线下空间”的融合将成为新的趋势。ArtPlusHome 的 VR 购物技术已实现线上预

览与线下体验的联动，消费者在线上通过 VR 筛选心仪作品后，可预约线下空间的实物观看，最终完成

交易。未来，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虚拟展览与线下展览将实现实时联动，消费者可通过 VR 设备参

与异地线下展览，与艺术家、其他藏家进行实时互动，打破地域限制，提升艺术消费的沉浸感与社交性。 

7. 结论 

美术类电子商务作为电子商务体系中的重要分支，正在重塑艺术生产、传播与消费的方式。它既为

艺术创作者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使小众艺术、新兴艺术家获得更多曝光与变现机会；也为大众文化消

费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艺术以更贴近生活的方式进入公众视野。在数字语境下，美术与电子商务的融合

并非对艺术价值的削弱，而是一种新的价值生成机制——通过技术赋能、IP 化运作、线上线下融合等方

式，艺术价值实现了从审美价值到商品价值、文化价值的多重转化，形成了“创作–传播–消费–再生

产”的完整生态。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消费结构的升级与市场机制的完善，美术类电子商务有望实现

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良性互动，推动艺术在数字经济环境中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为当代文化产

业的繁荣注入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 巴塞尔艺术展与瑞银集团. 2025 环球艺术收藏调查报告[R/OL]. https://news.artron.net/20251024/n1145203.html, 

2025-11-30. 
[2] 光明网. 何以中国瓷耀千年|千年瓷都的“朋克”表达打造陶瓷潮玩“新高地” [EB/OL].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406
https://news.artron.net/20251024/n1145203.html


于玉萍 
 

 

DOI: 10.12677/ecl.2026.154406 362 电子商务评论 
 

http://m.toutiao.com/group/7578382276619141659/, 2025-11-30. 
[3] 光明网. 何以中国瓷耀千年|千年瓷都的“朋克”表达打造陶瓷潮玩“新高地” [EB/OL].  

http://m.toutiao.com/group/7578382276619141659/, 2025-11-30. 
[4] 童清艳, 瞿依婷, Juliana Xiao. 故宫文创的设计及其网络文化传播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55(4): 80-97.  
[5] 王健. 数字艺术的版权保护困境与出路——以 NFT 交易为中心[J]. 法学研究, 2025(1): 89-102. 

[6] 雨葭, 董萍, 之林. 多元探寻女性藏家群体[J]. 收藏. 拍卖, 2018(3): 35-40. 
[7]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3FMUNTB0519U2CF.html  
[8] 曹方. 艺术电商的模式创新与价值重构[J]. 文艺研究, 2024(3): 123-131. 

[9] 杨婷婷. 互联网时代艺术市场新商业模式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 2022. 

[10] 张颖. 女性藏家崛起对艺术电商市场的影响研究[J]. 艺术市场, 2025(4): 67-73.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6.154406
http://m.toutiao.com/group/7578382276619141659/
http://m.toutiao.com/group/7578382276619141659/
https://www.163.com/dy/article/K3FMUNTB0519U2CF.html

	数字语境下美术类电子商务的发展模式与艺术价值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and Artistic Value of Art E-Commerce in the Digital Contex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概念与发展背景
	2.1.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概念界定
	2.2. 发展背景分析

	3.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主要发展模式
	3.1. 艺术品电商平台模式
	3.2. 原创设计与艺术衍生品电商
	3.3. 数字艺术与虚拟艺术品交易

	4. 美术类电子商务中的艺术价值转化机制
	4.1. 审美价值到商品价值
	4.2. 艺术品牌与IP化运作
	4.3. 文化价值的传播与再生产

	5. 美术类电子商务面临的主要问题
	5.1. 艺术价值与商业逻辑的冲突
	5.2. 版权保护与原创性问题

	6. 美术类电子商务的发展前景
	6.1. 平台专业化与细分化发展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
	6.2. 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模式

	7. 结论
	参考文献

